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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状况、资产价值与经营成果，公司及子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全

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信用及资产

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对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减值损

失的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及子公司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

值测试后，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共计 79,163,446.01元，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31日，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应收款项融资坏账损失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二、资产减值损失
其中：存货跌价损失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合计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41,740,386.32
26,662,139.79
1,917,594.64
11,261,861.24
1,898,790.65
37,423,059.69
26,589,039.45
10,834,020.24
79,163,446.01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主要为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应收票据坏账损失、应收款项融资坏账损失和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在资产负债表日依据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测算表明其中发生了减值

的，公司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1、对应收账款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期初余额

54,409,400.80

本期变动金额

计提

26,662,139.79

收回或转
回

—

转销或核销

4,351,120.41
其他

20,195,215.07

期末余额

96,915,635.25
2、对应收票据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应收票据坏账
准备

其中：商业承
兑汇票
合计

期初余额

7,146.50
7,146.50
7,146.50

本期变动金额
计提

1,917,594.64
1,917,594.64
1,917,594.64

收回或转回

—

—

—

核销

—

—

—

其他

—

—

—

期末余额

1,924,741.14
1,924,741.14
1,924,741.14

3、对应收款项融资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应收款项融资坏账准
备

期初余额

1,070,306.15

本期变动金额
计提

11,261,861.24
收回或转回

—

核销

—

其他

408,733.69
期末余额

12,740,901.08
4、对其他应收款计提、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类别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期初余额

1,668,333.10
本期变动金额

计提
1,898,790.65

收回或转回
—

核销
—

其他
4,437,585.74

期末余额

8,004,709.49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

价准备。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

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

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1、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库存商品
自制半成品

委托加工物资
合计

期初余额

7,610,322.00
1,324,577.49

—
8,934,899.49

本期增加金额
计提

17,574,664.87
8,977,997.07
36,377.51

26,589,039.45

其他
1,671,601.24
548,259.27

—
2,219,860.51

本期减少金额
转回或转销
9,162,843.63
1,812,025.01

—
10,974,868.64

其他
—
—
—
—

期末余额

17,693,744.48
9,038,808.82
36,377.51

26,768,930.81
2、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期初余额

—

本期增加金额
计提

10,834,020.24
其他

—

本期减少金额
转回或转销

—

其他

—

期末余额

10,834,020.24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25年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公司就 2025年年度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事宜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并就有关内容作出充分的说

明，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计提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具有

合理性。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四、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政策的规定，真实、客观地体

现了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共计79,163,446.01元，相应减少公司2025年年度

利润总额 79,163,446.01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

认。

公司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涉及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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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规定，将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718号文）批复，由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17,528,089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4.5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79,999,960.50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1,090,838.67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68,909,
121.83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5月到账。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容诚验字[2022]230Z0120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283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1,518,624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9,999,982.08元，扣除承销机构保荐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0,742,
440.69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9,257,541.39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12月到账。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容诚验字[2023]
230Z0292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安徽鑫铂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光伏）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74,408.85万元（含鑫铂光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4,382.85万元），支付发行费用1,109.08万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44.58万元），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109.92万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专户已部分销户。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2年5月26日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费用

2022年5月26日募集资金净额
加：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募投项目使用金额（募投资金到账后）

本年度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
现金管理金额

金额
779,999,960.50
11,090,838.68
768,909,121.82
1,099,182.37

143,828,527.79
600,259,968.23
25,919,808.17

—
—
—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环保）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71,892.85万元（含鑫铂环保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7,572.11万元），支付发行费用1,074.24万元（含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50.66万元），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443.57万元。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3年12月27日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费用[注]

2023年12月27日募集资金净额
加：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募投项目使用金额（募投资金到账后）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
现金管理金额

金额
879,999,982.08
9,226,415.10

870,773,566.98
4,435,652.31

275,721,138.48
443,207,389.47
100,000,000.00
56,280,691.34
10,280,691.34
46,000,000.00

注：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支付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10,742,440.69
元，募集资金实际支付9,226,415.10元，自有资金支付1,516,025.59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

用。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2年5月26日收到募集资金后，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

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鑫铂光伏会同国元

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村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市支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

行专户管理。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四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存储账户已部分销户。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3年12月27日收到募集资金后，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

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市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环保”）会同国元证券分别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

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

天长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安徽

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杨村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0,280,691.34（不含现金管

理余额）元，部分专户已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开户主体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长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长支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

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天

长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

行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

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肥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
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杨村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

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

行

银行账号

496030100100187129
12035001040045624

1313032119300131324
2077660540000220
54890180805993088

9550889900000320707
14758000000169335
22501901636100002

3502210000130225125
61704940000008888

643777927
15874071410000

29210078801102960
20010337593166600000024

496030100100187248
55190856391000
187275098949

8112301011700976957

余额

1,816,580.45
3,526,309.13
62,728.89

—

—

261.88
—

—

300,811.84
12,723.70

—

266,425.49
—

1,205,600.14
279,469.41
1,666,518.02
130,785.64
1,012,476.75
10,280,691.34

三、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74,408.85万元，各项

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1。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71,892.85万元，各项

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44,274,309.0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前期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

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投入及置换情

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鉴证并出具容诚专字[2022]230Z2111号专项报告。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置换意见。详见《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76,227,730.09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前期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

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经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鉴证并出具容诚专字[2024]230Z0140号专项报告。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置换意见。详见《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2年12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承诺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将随时根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前，公司已归还5,000.00万元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

部归还。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4年10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3,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承诺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且

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2025
年10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承诺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将随时根

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5年

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1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2年6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

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前，由于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快，资金支出量

大，公司未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4年1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

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

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

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5年2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

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金额102,620.00万元，累计返回本金

金额98,020.00万元，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返还本金余额为4,600.00万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产品名称

渤海银行
招商银行

光大银行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招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

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中信银行

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

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

中信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中信银行

农业银行

产品代码及名称

WBS240395结构性存款
NHF01106点金看涨两层900

20241010407192024年挂钩汇率对公结
构性存款定制第二期产品128
NHF01241点金看涨两层92D

NHF01245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14天结构性存款产

TGG24200858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保本挂钩黄金）产品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
钩汇率）7天型产品

NHF01452-点金看跌两层7D
“汇利丰”2024年第 5691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7477期C24Q40109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7475期C24Q40107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7450期C24RY0145
NHF01497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19天结构性存款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100%保本挂
钩黄金）2024年产品名称TGG24201604

期人民币产品
工银理财?法人”添利宝”净值型理财产

品TLB1801
“汇利丰”2024年第 5733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汇利丰”2024年第 5778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7665期C24QL0137
工银理财?天天鑫核心优选同业存单及
存 款 固 定 收 益 开 放 式 理 财 产 品

22GS5299
NHF01570点金看涨层面94D

“汇利丰”2024年第 5842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C24QY0113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18007

NHF01967点金看涨层面92D
NHF01970点金看涨层面14D
NHF01969点金看涨层面31D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1765期

“汇利丰”2025年第 5465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02288期

“汇利丰”2025年第 5562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汇利丰”2025年第 5672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FHF00236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21天结构性存款

FHF00238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14天结构性存款

“汇利丰”2025年第 5743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FHF00301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21天结构性存款

FHF00312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21天结构性存款

“汇利丰”2025年第 5890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NHF02323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张两层
区间31天结构性存款

“汇利丰”2025年第 6031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汇利丰”2025年第 6031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FHF00340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14天结构性存款说明书FHF00340

“汇利丰”2025年第 6200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FHF00368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31天结构性存款说明书FHF00368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A16562期
“汇利丰”2025年第 6210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汇利丰”2025年第 6210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
FHF00444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35天结构性存款说明书
FHF00454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35天结构性存款说明书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C25A24370期
“汇利丰”2025年第 6615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金额（万元）

3,000.00
8,000.00
3,000.00
4,000.00
1,000.00
2,000.00
4,000.00
4,500.00
1,700.00
1,500.00
3,000.00

610
4,500.00

2,000.00

2,000.00
1,700.00
1,700.00

610

2,000.00
4,500.00
1,700.00
1,500.00
3,000.00

500
500

3,000.00
1,500.00
3,000.00
1,500.00
1,500.00
2,000.00
1,000.00
1,500.00
1,000.00
2,000.00
1,500.00
3,000.00
1,500.00
1,500.00
1,800.00
1,500.00
1,800.00
1,900.00
1,500.00
1,500.00
900.00
300.00
1,900.00
1,500.00

预期年化收益
率（%）
1.6-2.7

1.65-2.48
1.5-2.65
1.65-2.48
1.65-1.75
1.65-2.42
1.48-1.69
1.48-1.69
1.15-1.48

1.05-2.0-2.4
1.05-2.0-2.4

1.05-2.0
1.5-1.71

1.55-2.24

1.5488
1.15-1.48
1.25-1.35
1.05-2.4

1.5488
1.55-2.15
1.15-1.40

1.05-2.0-2.4
1.3-2.0
1.3-1.7
1.3-1.95

1.05%- 1.90%-
2.30%

0.95%-1.2%
1.05%-1.90%
0.90%-1.2%
0.60%-1.0%
1.00%-1.75%
1.00%-1.75%
0.60%-1.0%
1.00%-1.75%
1.00%-1.75%
0.60%-1.0%
1.00%-1.75%
0.60%-1.0%
0.60%-1.0%
1%-1.46%
0.60%-1.0%
1.0%-1.65%

1.00%- 1.45%-
1.85%

0.60%-1.0%
0.60%-1.0%
1.0%-1.65%
1.0%-1.65%

1.00%- 1.60%-
2.00%

0.60%-1.0%

起息日

2024-2-9
2024-2-9
2024-2-7
2024-5-13
2024-5-13
2024-6-4
2024-5-24
2024-8-23
2024-9-2
2024-9-9
2024-9-9
2024-9-9
2024-9-11

2024-9-11

2024-9-13
2024-9-13
2024-9-27
2024-9-23

2024-10-8
2024-10-11
2024-10-14
2024-10-12
2025-3-3
2025-3-3
2025-3-3
2025-3-10
2025-4-14
2025-4-21
2025-5-9
2025-5-30
2025-6-20
2025-6-20
2025-6-19
2025-7-10
2025-7-15
2025-7-21
2025-8-4
2025-8-22
2025-9-15
2025-9-16
2025-10-13
2025-10-13
2025-11-10
2025-11-7
2025-12-5
2025-12-1
2025-12-1
2025-12-15
2025-12-26

到期日

2024-8-7
2024-5-9
2024-5-7
2024-8-13
2024-5-27
2024-9-5
2024-6-3
2024-8-30
2024-9-10
2024-10-10
2024-12-9
2024-9-18
2024-9-30

2024-12-11

2024-9-30
2024-9-20
2024-10-9
2024-10-24

2024-11-16
2025-1-13
2024-10-28
2025-1-13
2025-6-3
2025-3-17
2025-4-3
2025-4-11
2025-4-28
2025-5-23
2025-5-23
2025-6-13
2025-7-11
2025-7-4
2025-7-17
2025-7-31
2025-7-31
2025-8-18
2025-9-4
2025-9-12
2025-10-9
2025-9-30
2025-11-3
2025-11-13
2025-12-10
2025-12-1
2025-12-26
2026-1-4
2026-1-4
2026-1-14
2026-1-20

是 否 收
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将全部结余募集资金（包含尚未支付的尾款、质保金以及结余的累计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

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相关的所有专户结余金额2,591.98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鉴于公司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已经完成，根据公司经营需要，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项目尚未完成，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已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2、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5,628.07万元，其中 1,028.07万元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4,600.00万元用于现金管理。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1、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改变。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2025年7月16日，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误将25,032,665.00元铝棒款项转

至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同日，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现该问题

后，立即将25,032,665.00元资金退回至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账户。2025年10月24日，鑫铂股份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过程中，将募集资金转至公司一

般账户后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活动，现已转回。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

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26年4月24日，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本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

《关于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之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

为：除已披露的情况外，鑫铂股份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

律法规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1：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表2：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附表1：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10 万吨光

伏铝部件项目

2.补充流动资金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节余的金

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是否已改
变 项 目
（含 部 分

改变）

否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44,274,309.0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前期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予以鉴证并出具容诚专字[2022]230Z2111号专项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
置换意见。详见《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3）。
2022年12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承诺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将补流的募
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前，公司已归还5,000.00万元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
2022年6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
过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
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前，由于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快，资金支出量大，公司未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全部结余募集资金（包
含尚未支付的尾款、质保金以及结余的累计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的所有专户结余金额2,591.98万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的所有专户结余金额2,591.98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54,800.00
23,200.00
78,000.00

78,000.00

76,890.91
—
—
—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54,800.00
22,090.91
76,890.91

76,
890.91 —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

—

—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52,
308.85
22,
100.00
74,
408.85
74,
408.85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截至期末投
资 进 度（%）
（3） ＝（2）/

（1）

95.45
100.04
96.77

96.77

—

74,408.85（注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3 年 6
月

不适用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2,203.44（注
2）

不 适 用（注
3）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是

不 适 用
（注3）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注1：年产10万吨光伏铝部件项目建设期为1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2年5
月，为满足快速增长的销售订单需求，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14,382.85万元提

前实施募投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已累计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年产

10万吨光伏铝部件项目建设期为1 年，该项目已于2023年6月完成建设并已验收交付，达到了预定可

使用状态。2025年实现的效益系该项目实际投产的生产线实现的净利润；

注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资

金实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所实现的效益体现在公司的

整体业绩中。

附表2：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60 万吨再

生铝项目
2. 数字化建设项

目

3.补充流动资金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节余的金

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是否已改
变 项 目
（含 部 分

改变）

否

否

否

不适用

年产60万吨再生铝项目分三期建设，一、二期项目已建成投产完成建设并已验收交付，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由
于外部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剧，一期和二期产能利用率未达预期，适度放缓三期项目投资进度，故三期尚未完成

建设。
数字化建设项目由于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多项复杂技术挑战与系统性难点，实际落地复杂度较高，目前该项目仍

处于实施阶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76,227,730.09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前期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予以鉴证并出具容诚专字[2024]230Z0140号专项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置换
意见。详见《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62）
2024年10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3,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承诺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需求
情况及时将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100,000,000.00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4年1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建设
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5年2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建设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金额102,620.00万元，累计返回本金金额98,020.00万

元，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返还本金余额为4,600.00万元。

不适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5,628.07万元，其中1,028.07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4,600.00万元用于现金管理。

2024年5月10日企业在募集资金置换中发生错误，多置换资金4,538,732.93元，2024年5月21日公司将多置换资
金及对应的利息，返还至招商银行募集资金账户。2025年7月16日，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误将25,032,665.00元
铝棒款项转至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同日，安徽鑫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现该问题
后，立即将25,032,665.00元资金退回至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账户。2025年10月24日，鑫铂股份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
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过程中，将募集资金转至公司一般账户后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活动，现已
转回。除以上事项外，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62,000.00
2,000.00
24,000.00
88,000.00

88,000.00

86,925.75
—
—
—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62,000.00
2,000.00
22,925.75
86,925.75

86,925.75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7,246.15
36.47
—

7,282.62

7,282.6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48,
799.24
167.86
22,
925.75
71,
892.85
71,
892.85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78.71
8.39

100.00
82.71

82.71

7,282.62

71,892.85（注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5 年 12
月

2025 年 12
月

不适用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4,711.89
（注2）
不适用

（注3）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变化

否

否

否

注1：年产60万吨再生铝项目建设期为3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3年12月，

为满足快速增长的销售订单需求，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27,572.11万元提前

实施募投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已累计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

期投入金额；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年产

60万吨再生铝项目建设期为3年，该项目一、二期已建设完成，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2025年实现

的效益系该项目实际投产的生产线实现的净利润，受外部市场竞争压力持续加剧及产能的影响，本年

净利润为负；

注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资

金实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所实现的效益体现在公司的

整体业绩中。

证券代码：003038 证券简称：鑫铂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2、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相关规定的可

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1、净利润及未分配利润情况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确认，2025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2,181,749.24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567,029,
846.24元；公司202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0,085,531.46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

利润为-17,435,076.20元。

2、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鉴于公司2025年度业绩亏损且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负，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未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二、现金分红方案具体情况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

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2023年度
70,848,424.40
17,312,652.00
302,360,840.10

567,029,846.24
-17,435,076.20

是

118,559,117.40
123,429,721.02
92,848,773.33
241,988,838.42

否

2024年度
47,710,693.00
106,117,069.02
168,367,229.13

否

2025年度
0
0

-192,181,749.24

否

公司202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备注：1、2024年度现金分红总额指2024年前三季度现金分红；

2、上述回购注销总额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为准。

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与财务状况，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及符

合利润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公司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的主要产品分为新能源光伏、汽车轻量化及其他铝制品三大类。

公司所处铝型材行业呈现体量大的特点。公司精准把握国家政策机遇，推动提升主业发展水平，

持续深化项目管理，加快推进创新工作，不断强化底线思维，积极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定制化产品。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的演化，下游客户对既有的产品有更新换代、

提升产品性能及降低产品成本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或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新性能的产

品需求。公司采取直销模式进行销售，与长期合作的大型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自上市以来，持续为股东创造了稳定的投资回报。因公司所处铝型材行业呈现体量大的特

点，用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量较大。同时随着公司加大改革创新力度，需要增加对创新业

务、新型技术的投入力度。公司需要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支持公司持续发展，提升公司整体价值，这

符合广大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支持企业抢抓战略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公司战略、加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力度、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等方面。公司将紧抓当前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地回报广大股

东。

（五）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情况

公司建立健全了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中小股东可通过投资者热线、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互动易平台提问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对现金分红政策的意见和诉求。在公司年度股东会上，中小股东

可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表决。

（六）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要求，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公

司将继续秉承为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回报的经营理念，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继续优化利润分配方案，增厚投资者回报。

四、相关审议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公司现有及未来投资资金需求、经营资金周

转等实际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与会委员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有损害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本次《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尚须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

施，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议决议》；

3、《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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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融资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包含现有及授权期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部下

属公司）的生产经营目标及任务，为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公司及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向安徽天长农村商业银行杨村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长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天长支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长支行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65.00亿元。

授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保函、开立信用证等综合授信业务。确定融资业务后，公司以其合法持

有的货币资金、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为上述业务提供质押和抵押担保。在总融资额度下公司及子

公司将根据利率、规模等实际情况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选择具体业务品种进行额度调配。

二、其他说明

为提高效率，在上述融资额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范围内，全权办理融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签批相关协议，或办理与上述融资事项相关的

一切其他手续。上述融资额度的有效期自该议案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

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三、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

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5.00
亿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经审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5.00亿元，是为了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该事项已经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此事项。

四、备查文件

（一）《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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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
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

（一）2025年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薪酬为5万元（含税）；由于前任独立董事任职期限届满6年，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重新选举独立董事，自2025年12月29日起新任的独立董事薪酬为7.2万元

（含税）。

（二）在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按其所任岗位领取薪酬。

（三）未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公司未向其发放任何薪酬和津贴。

（四）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水平与其承担的责任、风险和经营业绩挂钩。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薪酬

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年终奖三部分组成。基本薪酬主要考虑职位、责任、能力、市场薪资行情等因

素确定，不进行考核，按月度发放；绩效薪酬根据个人岗位绩效考核情况、公司目标完成情况等综合考

核结果确定，按各考核周期进行考核发放；年终奖按年度经营目标达成情况，结合个人年度绩效核定

发放。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一）适用对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适用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薪酬标准

1、公司独立董事实行固定津贴制度，独立董事薪酬为7.2万元（含税）。

2、非独立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所担任的具体职务、岗位，按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领取

薪酬，不再另行领取董事津贴。

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主要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及中长期激励收入。

其中，绩效薪酬占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之和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应与市场接轨，与公司经营业绩、个人贡献相匹配，并与公司可

持续发展要求相协调。

绩效薪酬与中长期激励收入的确定与支付，必须以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为核心依据。公司应确

保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比例的绩效薪酬，在年度报告披露及绩效评价完成后支付。

三、其他规定

（一）公司根据国家及公司规定，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等个人应承担部分后，

将剩余部分发放给相关人员。

（二）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辞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其实际任职时间及履职考核结果

结算并发放薪酬。

四、备查文件

（一）《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